
证券代码：

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 �公告编号：

2011-027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7

月

19

日，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原董事、副总

裁李风云先生出具的《承诺函》。李风云先生于

2011

年

2

月至

6

月间买入和卖出公司股票，构

成了短线交易（详见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发布的编号为

2011-025

号《江苏洋河酒厂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短线交易的公告》），而李风云先生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已向公司董事会辞

去上述职务（详见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发布的编号为

2011-024

号《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李风云先生愿意在已上缴短线收益款

1,384,920

元

的基础上，承诺如下：

一、李风云先生承诺将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415,000

股，自

2011

年

6

月

30

日起按相关法

规锁定六个月（

2011

年

6

月

30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

二、李风云先生承诺将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415,000

股，在按相关法规锁定六个月后再自

行锁定十二个月（

2011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

三、李风云先生承诺

201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期间，对外转让上述股票

不超过持有股票数量的

50%

。

四、李风云先生承诺按此次短线交易卖出洋河股份股票

9

万股所涉及金额的

10%

比例，

向公司给予进一步的经济补偿。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７５

股票简称：芜湖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盈利：约

１７２０４

万元 亏损：

６１．５２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预计业绩扭亏为盈，主要是因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末本公司与淮南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置入资产在报告期内较好地实现了重组盈利预测；同时公司

强化了内部管理，成本费用得到了有效控制。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准确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中予以详细、具体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000996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2011-020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以电邮或传真方式将会议通知送至各董事。会

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名。 会议由董事长姜新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

会议，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国际期货设立项目子公司的议案》

会议同意我公司参股公司（持股比例

22.46%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提出的以其自有资

金新设全资子公司

"

中期置业有限公司

"

作为项目子公司用于其新建服务办公楼项目建设及

其后续全部事宜，其名称已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获得国家工商总局名称核准，拟设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

6000

万元，该公司由国际期货设立，我公司不需直接资金投入。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国际期货撤销受让股权的议案》

会议同意我公司参股公司（持股比例

22.46%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提出的撤销之前签

订的《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国际期货不再受让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

权。

国际期货受让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具体内容请见公司

2011

年

7

月

16

日公告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关联董事姜新、姜荣、刘润红、张文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8

日

证券简称

:

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

:601166

编号

:

临

2011-1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3-18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文件于

7

月

13

日发出。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13

名，实际表决董事

13

名，董事长

高建平、董事廖世忠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本行股东福建省财政厅持股变动的议案》，同意福建投

资企业集团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本行

2160

万股股份无偿划转给福建省财政厅；表决结果：同

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股份划转尚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１

�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粮地产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８１３

，

７３１

，

５９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８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２９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１

号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３５

层

咨询联系人： 范步登、王敏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９２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９２９９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０６

，

２０２

，

９１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８５９

号文件《关于核准湖南拓维信息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

５９

，

８６５

，

８３３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９

，

８６５

，

８３３

股。

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１８

，

０３３

，

７２４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１０６

，

２０２

，

９１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

本

７９

，

８６５

，

８３３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原来的

７９

，

８６５

，

８３３

股增加至

１１１

，

８１２

，

１６６

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

本

１１１

，

８１２

，

１６６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由原来的

１１１

，

８１２

，

１６６

股增加至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６

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６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原

来的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６

股增加至

２１８

，

０３３

，

７２４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控股股东李新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鹰先生、周玉英女士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李新宇、宋鹰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离职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

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０６

，

２０２

，

９１０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４８．７１％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３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李新宇

４９

，

８６７

，

３０５ ４９

，

８６７

，

３０５

董事长

２

宋鹰

４８

，

３８４

，

５５３ ４８

，

３８４

，

５５３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３

周玉英

７

，

９５１

，

０５２ ７

，

９５１

，

０５２

合计

１０６

，

２０２

，

９１０ １０６

，

２０２

，

９１０

说明：

根据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长李新宇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

４９

，

８６７

，

３０５

股中，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即

１２

，

４６６

，

８２６

股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

３７

，

４００

，

４７９

股将继续锁定；副董事长、总经理宋鹰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

４８

，

３８４

，

５５３

股中，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即

１２

，

０９６

，

１３８

股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剩余

３６

，

２８８

，

４１５

股份

将继续锁定。

四、备查文件

１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1-18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准备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起停牌。 目前

公司正抓紧推进非公开发行相关工作，审计、评估等基础工作已接近尾声，发行方案正在修

订和完善，相关股权整合工作正在进行中。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范围较

广、环节较多、工作量大且复杂，根据实际进展情况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开、公平、公

正，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自

2011

年

7

月

20

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404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

:2011-037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7

月

19

日， 公司收到景德镇市财政局出具的 《关于给予华意压缩财政补贴的

函》：

2010

年你公司全面完成全年经营目标， 实现销售收入超

40

亿元， 产销压缩机突破

2000

万台，市场占有率连续九年居于国内同行业首位。 由于今年以来，你公司主要原材料

铜、钢价格大幅上涨，资金成本也大幅增加，经营压力增大，为了支持你公司快速、稳定发

展，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决定给予你公司财政补贴

1709.15

万元。

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收到上述财政补贴款

1709.15

万元人民币。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公司本次收到的前述财政补贴计入营业外收入，增加当期税前利润。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1-056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投项目首发获准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155

次会议审核， 公司投

资参股的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该公司

3,879,932

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3.8039%

；天津达

晨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该公司股份

3,382,544

股，占发行前总股本

的

3.3162%

。

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共认缴出资

73,900

万元，实际

缴纳出资

73,150

万元，其中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2300

万元，认缴比

例为

3.11%

。 天津达晨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共认缴出资

64,100

万

元，实际缴纳出资

64,1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3700

万元，认缴比例为

5.77%

；深圳市达晨财

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2000

万元，认缴比例为

3.12%

。 各合伙人按认缴比例进行收

益分配。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9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7

月

20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1-00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 会议应

出席董事

5

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

5

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

2011

年

6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锂离子电池生产项

目

"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比亚迪锂电池

"

）作为实施主

体，公司将用募集资金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对比亚迪锂电池增资，增资完成后，由比亚迪锂电池

作为项目投资主体具体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13,000

万元对比亚迪锂电池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增资后，比

亚迪锂电池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6,000

万元，公司占比亚迪锂电池的

出资比例仍为

100%

。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

2011

年

6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深圳汽车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比亚迪汽车

"

）作为实施主体，公司将用募集资金以

现金增资的方式对深圳比亚迪汽车增资，增资完成后，由深圳比亚迪汽车作为项目投资主体

具体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对深圳比亚迪汽车增资

18,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16,280

万元），全部作为注册

资本，其中，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12,383.536519

万元，其他部分（约人民币

3,896.463481

万

元）使用自有资金；深圳比亚迪汽车的另一股东比亚迪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

次不增资。 增资后，深圳比亚迪汽车注册资本由

26,800

万美元变更为

44,800

万美元，公司占

深圳比亚迪汽车的出资比例由

54.94%

变更为

73.05%

。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

2011

年

6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扩大品种及汽车零部件建设项

目

"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比亚迪汽车

"

）作为实施主体，公司将

用募集资金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对比亚迪汽车增资，增资完成后，由比亚迪汽车作为项目投资

主体具体实施募集资金项目。

公司以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对比亚迪汽车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增资后，比亚迪汽车

注册资本由

125,000

万元变更为

135,101.0101

万元 （比亚迪汽车的另一股东陕西省投资 （集

团）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

101.0101

万元），公司占比亚迪汽车的出资比例仍为

99%

。

关于议案一至议案三，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1-007

《关于向全资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四、《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比亚迪锂电池、深圳比亚迪汽

车以及控股子公司比亚迪汽车分别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比亚迪锂电池与本公司、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龙岗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深圳比亚迪汽车与本公司、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比亚迪汽车与本公司、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五、《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

扎布耶锂业

"

）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

决定以自有资金对扎布耶锂业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全部作为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扎布耶锂业

16,740

万元出资额，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18%

。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1-008

《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的

公告》。

备查文件：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1-00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881

号文核

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9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8.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2,2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6,816.463481

万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人民币

135,383.536519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1]

第

12969

号《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3,000

万元对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比亚迪锂电池

"

）增资，使用募集资金

人民币

112,383.536519

万元对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比亚迪汽车

"

）增

资，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对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比亚迪汽车

"

）增资，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1-005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为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及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比亚迪锂电池、 深圳比亚迪汽车及控股子公司比亚迪汽车分别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2011

年

7

月

19

日，比亚迪锂电池、深圳比亚迪汽车及比亚迪汽车分别与本公司、保荐机构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龙岗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或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现将三份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在本条以下简称

"

甲方

"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龙岗支行，在本条以下简称

"

乙方

"

）、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条

以下简称

"

丙方

"

）、比亚迪锂电池（在本条以下简称

"

丁方

"

）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

、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1"

）， 账号为

41022900040032901

，截止

2011

年

7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42,649.6

万元。 大写：肆亿贰仟陆佰

肆拾玖万陆仟元整。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 丁方作为甲方实施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的授权全资子

公司，在乙方开立募集资金专项帐户（以下简称

"

专户

2"

），账号为

41022900040033446

，甲方

将在验资完成后将专户

1

内的部分金额

13,000

万元，大写：壹亿叁仟万元整，转入专户

2

，专

户

1

款项余额为零将予以注销。

3

、甲、乙、丁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甲方将积极督促丁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甲方、丁方将承诺在上述存单到期后及时将募集资金转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存单不得质押。 募集资金的使用严

格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支取。

4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甲方、乙方和丁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或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5

、甲方及丁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晓文、汤双定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及丁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及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及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6

、乙方按月（每月

3

日之前）向甲方及丁方出具上月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7

、丁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

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8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11

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及丁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

、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 丙方及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及丁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10

、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二、本公司（在本条以下简称

"

甲方

"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在本条以下简称

"

乙方

"

）、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条以下简称

"

丙方

"

）、深圳比亚迪汽车（在本条以下简称

"

丁方

"

）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1

、甲方已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信息如下：

（

1

）户名：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大鹏支行，

账号为

44201597000052509458

，截止

2011

年

7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50,000

万元，大写：伍亿

元整。 （以下简称

"

专户

1"

）

（

2

）户名：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龙岗支行，

账号为

41022900040032901

，截止

2011

年

7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42,649.6

万元，大写：肆亿贰

仟陆佰肆拾玖万陆仟元整（以下简称

"

专户

2"

）

（

3

）户名：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龙岗支行，账号

为

821300155908092001

，截止

2011

年

7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42,733.936519

万元，大写：肆亿

贰仟柒佰叁拾叁万玖仟叁佰陆拾伍元壹角玖分。 （以下简称

"

专户

3"

）

上述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丁方作为甲方实施深圳汽车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的授权全资子公司，在乙方开立募集资

金专项帐户（以下简称

"

专户

4"

），账号为

44201597000052509605

，甲方将在验资完成后将专

户

1

全部资金

50,000

万元，大写：伍亿元整、专户

2

的部分金额

19,649.6

万元，大写：壹亿玖仟

陆佰肆拾玖万陆仟元整以及专户

3

的全部金额

42,733.936519

万元，大写：肆亿贰仟柒佰叁拾

叁万玖仟叁佰陆拾伍元壹角玖分转入专户

4

，并将专户

1

、专户

2

及专户

3

予以注销。

3

、甲、乙、丁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甲方将积极督促丁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甲方、丁方将承诺在上述存单到期后及时将募集资金转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存单不得质押。 募集资金的使用严

格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支取。

4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甲方、乙方和丁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或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5

、甲方及丁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晓文、汤双定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及丁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及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及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6

、乙方按月（每月

3

日之前）向甲方及丁方出具上月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7

、丁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

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8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11

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及丁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

、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 丙方及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及丁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10

、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三、本公司（在本条以下简称

"

甲方

"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分行，在本条以下简称

"

乙方

"

）、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条以下简称

"

丙

方

"

）、比亚迪汽车（在本条以下简称

"

丁方

"

）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

内容如下：

1

、甲方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龙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

"

专户

1"

）， 账号为

41022900040032901

，截止

2011

年

7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42,649.6

万元，大写：肆亿贰仟陆佰肆拾玖万陆仟元整。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2

、 丁方作为甲方实施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扩大品种及汽车零部件建设项目的授权子公

司，在乙方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2"

），账号为

611301076018010037839

，甲

方将在验资完成后将专户

1

内的部分金额

10,000

万元，大写：壹亿元整，转入专户

2

，专户

1

款项余额为零将予以注销。

3

、甲、乙、丁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甲方将积极督促丁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甲方、丁方将承诺在上述存单到期后及时将募集资金转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存单不得质押。 募集资金的使用严

格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支取。

4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甲方、乙方和丁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或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5

、甲方及丁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晓文、汤双定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丁

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

、乙方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丁方出具上月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7

、丁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

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8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11

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及丁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

、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 丙方及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及丁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10

、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备查文件：

比亚迪锂电池、深圳比亚迪汽车及比亚迪汽车分别与本公司、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龙岗支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或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1-00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更好地完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

限公司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

"

的建设，公司拟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13,000

万元对其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比亚迪锂电池

"

）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增资后，

比亚迪锂电池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6,000

万元，公司持有比亚迪锂电

池的股权比例保持

100%

。 本次增资不需要股东大会批准，此次增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为了更好地完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深圳汽车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

"

的建设，公司拟对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比亚迪汽

车

"

）增资

18,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16,280

万元），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其中，使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

112,383.536519

万元，其他部分（约人民币

3,896.463481

万元）使用自有资金；深圳

比亚迪汽车的另一直接股东比亚迪香港有限公司（

BYD (H.K.) CO.,LIMITED,

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本次不增资。 增资后，深圳比亚迪汽车注册资本由

26,800

万美元变更为

44,800

万美元，公

司持有深圳比亚迪汽车的股权比例由

54.94%

变更为

73.05%

。本次增资不需要股东大会批准，

此次增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为了更好地完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扩

大品种及汽车零部件建设项目

"

的建设，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对其控股子公司比亚

迪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比亚迪汽车

"

）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增资后，比亚迪汽车注册

资本由

125,000

万元变更为

135,101.0101

万元（比亚迪汽车的另一股东陕西省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同比例增资

101.0101

万元），公司持有比亚迪汽车的股权比例保持

99%

。本次增资不需

要股东大会批准，此次增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比亚迪锂电池

比亚迪锂电池成立于

1998

年

6

月

9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传福。 注册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工业城宝荷路

3001

号

A2

厂房、比亚迪宝龙工业厂区（二期）

A12

号厂房二、三、四楼。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锰氧材料、电源系统（不间断电源、通信电

源、电子电源、电力电源）、硅铁模块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家用空调产品的研发、销售；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 普通货运 （不含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限至

2011

年

7

月

1

日）；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限

A2

厂房一层）、开发、销售；包装制品（纸箱、吸塑盘、拉伸膜、

珍珠棉）的生产、销售。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7103303815

。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公

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2

、深圳比亚迪汽车

深圳比亚迪汽车成立于

2006

年

8

月

3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传福。注册地

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横坪公路

3001

、

3007

号。 经营范围：汽车、电动车及其零配件、汽车模

具及其相关附件、汽车电子装置的研发；汽车零部件、电动车零部件、汽车模具及其相关附件、

汽车电子装置生产经营（不含汽车发动机、汽车底盘及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凭《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有效期经营）；普通货运运输（不含危险货运运输，凭《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经营至

2013

年

9

月

14

日）；开发、研究无线通讯技术及系统；销售自产软件；太

阳能充电器、充电桩、充电柜、电池管理系统、换流柜、逆变柜

/

器、汇流箱、开关柜、储能机组、家

庭能源系统产品的研发及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分销及国家专营专控产品）。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2894004

。 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

26,800

万美元，公司持有其

54.94%

的股权，比亚迪香港持有其

45.06%

的股权。

3

、比亚迪汽车

比亚迪汽车成立于

1997

年

3

月

21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传福。注册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亚迪路二号。 经营范围：汽车、电动车及零部件、汽车发动机及零部

件的开发、研制、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本企业所需

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各类电子元器件、照明灯具；风力发电机及太阳能

直流发电机的销售、批发。（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营业执照

注册号

610100400006954

。 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

125,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99％

的股权，陕西

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

的股权。

三、增资方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1

年

6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锂离子电池生产项

目

"

、

"

深圳汽车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

及

"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扩大品种及汽车零部件建设项目

"

分别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比亚迪锂电池、深圳比亚迪汽车以及控股子公司比亚迪汽车作为实施

主体，公司将用募集资金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对上述三家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由该三家子

公司作为项目投资主体具体实施募集资金项目。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计划安排，公司拟将募集资金对比亚迪锂电池、深圳比亚

迪汽车与比亚迪汽车进行增资

(

一次性增资完毕

)

，并分别用于

"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

"

、

"

深圳汽车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

及

"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扩大品种及汽

车零部件建设项目

"

建设，所有增资资金将根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在指

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进行管理。

四、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增资方案， 是实施公司未来发展计划重要组成部分，

对公司的总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1-00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1

、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

扎布耶锂业

"

）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

决定以自有资金对扎布耶锂业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全部作为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扎布耶锂业的股权比例保持

18%

。 本次增资不需要股东大会批准，此次

增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扎布耶锂业成立于

1999

年

6

月

30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戴扬。注册地址：日

喀则市珠峰路

25

号。 经营范围：锂矿、硼矿、锂硼系列产品、无机盐、盐湖生物资源及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营业执照注册号

5423001000298

。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

43,000

万元，本公司持

有

18%

股权，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50.72%

股权，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持有

21.21%

股权，中国地质科学院盐湖与热水资源研究中心持有

6%

股权，西藏金浩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

4%

股权，西藏自治区投资公司持有

0.07%

股权。

三、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对扎布耶锂业的增资，有利于扎布耶锂业把握市场机遇，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从而对

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0

日


